
 
 
 
 
 
  
  
 
 
 
 
 
  
  
   
 
 
 
 
 
  
   
 
  
  
 
 
 
  
 
  
  
 
  
 
 
 
 
 
 
 
 
 
  
  
 
 
  

 

洗脑班的正门和新、旧两栋楼 

耶稣为了世人得救，被钉在十字

架上。耶稣之死，是死于叛徒犹大的

出卖。死于彼拉多因私心、胆怯和懦

弱而对邪恶的顺从，彼拉多和犹大因

此在历史上留下了永久的污名。那么

彼拉多和耶稣的“门徒”犹大受到了

什么样的报应呢？ 

彼拉多的儿子一条腿瘫疾且枯

干，又染上怪病卧床不起，所有的医

生都没有办法，后来是耶稣用神力给

治好了。当彼拉多宣判完耶稣的死

刑，他那曾被耶稣治好绝症救了性命

的独子彼罗就扑倒在地，当即死了。

彼拉多不久被流放高卢,众叛亲离，

他在罗马的田产也充了公，最后落得

身无分文，过着奴仆一样的生活。到

了流放地后，所有人都讥讽他。在绝

望与疯狂中彼拉多自焚身亡。他的尸

体连同巨石一起捆绑丢入河里，虽然

绑着石头，却沉不下去，依旧在河面

上漂浮，被鱼群吞噬。据《圣经》记

载：犹大为了三十个银币的奖赏而

领人捉拿了自己的师父耶稣。犹大

在出卖耶稣之后知道自己有罪，在

极度的恐惧和绝望中自缢于耶路撒

冷城郊。后来，他沉重的尸体，自

上吊的树上掉下，尸体由于腐烂而

肚腹爆裂、肠子流出…… 

这是他们留给后世的深刻教

训。如今对法轮功的迫害，正是历

史的重演，在中共邪党残酷迫害法

轮功的血腥运动中，一些曾经是法

轮功的学员，他们从法轮功中受益，

但是，为了得到现实中的一点点利

益，背叛师父，干着助纣为虐的勾

当，他们不顾事实真相，丧失人格，

昧着良心去充当邪恶的帮凶。这些

人，在洗脑班里被称为“帮教”或

“助教”，也就是现代的“犹大”。

伊春洗脑班洗脑班雇用了这一

类的所谓“助教”，给他们每人发几

百到上千元工资，犹大们在恶警指

使下，骚扰欺骗大法弟子，疯狂的折

磨法轮功学员。善恶必报是天理，彼

拉多和犹大的结局已经给后人留下

了警世，现代“犹大”的可怜又可悲

的下场更是给邪恶敲响了警钟。以下

是从大量的恶报中仅举的几例： 

李凤玲，50 多岁，伊春市美溪

林业局信用社副主任，住美溪区红光

街。李凤玲曾经是法轮功学员，曾被

非法劳教，关押在佳木斯劳教所，在

那里受尽了酷刑折磨，在高压的迫害

下，李凤玲转化，转化后在劳教所协

从迫害其他的法轮功学员，因为“有

功”，被提前释放回家。回家后，李

凤玲继续帮助中共邪党栽赃陷害法

轮功，2002 年 5 月参与了恶党中央

电视台“焦点访谈”关于“关淑云

杀女”案，栽赃法轮功。  

2004 年 2 月份，李凤玲患乳腺

癌在哈尔滨做手术，并花了很多钱。

同年，李凤玲的女儿中考，途中得急

性阑尾炎手术。后来李又托人花钱走

关系女儿才得以正常升学；2005 年 4

月，李凤玲的丈夫出车祸，一条腿撞

成重伤。 

江苏省苏州市“犹大”张云娟，

原苏州市旅游用品服务公司职工，一

九九七年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

精力充沛、一身轻松。后来中共迫害

法轮功后，她受控于苏州市沧浪区

“六一零”，暗中充当“犹大”，协助

恶党迫害法轮功学员。她甚至将自己

最要好的朋友出卖。据悉，张云娟每

出卖一名法轮功学员，即可获得五千

至六千元奖金。二零零九年初，张云

娟得了胆总管肿瘤堵塞症，胆汁不能

正常流动，人黑瘦变形、病瘫在床。

二零一零年五月，张云娟，这个曾在

法轮大法中受益不浅但转而迫害大

法的生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死时五

十六岁。 

这些人的下场将会永远的钉在

历史的耻辱柱上，希望那些还在助纣

为虐的人，停止作恶，不要给自己的

生命留下永久的遗憾。◇ 

帮凶们的下场
有很多警察，对于正义律师们讲

述“修炼法轮功合法”或“迫害信仰

有罪”等不以为然，认为：今天中国

谁说了算听谁的，“权大于法”。然而

分析很多事件之后，人们不难发现：

所有迷信“权大于法”而不知退路的

人，都在后来的什么时候被法律所。

因为强权之上，天理永存。 

纽伦堡审判的教训 
在六十多年前的纽伦堡审判中，

所有纳粹战犯都曾经用同一理由为

自己辩护：“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

追究，杀害犹太人是在执行法律。” 
法官们充份讨论后，以“恶法非

法”的原则驳斥了纳粹的辩护理由，

并将包括集中营护士在内的迫害参

加者判处了绞刑。 
德国著名哲学家拉德。布鲁赫

说：“法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

以人类的共同理性，以人的尊严和权

利为展示内容的法，是法上之法；以

背弃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严、践

踏人的权利为特征的法，是法下之

法。法下之法是恶法，恶法非法也。”

执行命令者，如果所行之事与

良知、人性相违背，也是在违法，

一旦司法形势拨乱反正，必将面临

相应的惩罚。人做什么都是给自己

做，一切皆有循环报应。眼下，在

如何对待法轮功这个与良知碰撞的

问题上，愿同胞们明智谋身，良知

决断。◇  
 

图：纽伦堡国际战犯法庭经过对纳
粹集中营死亡护士组在对犹太人的
种族灭绝中所犯罪行的认定，于
1946 年对她们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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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境 

郑红丽在伊春洗脑班遭迫害  身体虚弱
【明慧网】伊春市金山屯林业局

法轮功学员郑红丽，六月二十九日被

金山屯团结派出所绑架到伊春洗脑

班，现已被非法拘禁月余，身体非常

虚弱。  

2012 年 6 月 29 日 8：30 时许，

金山屯区团结派出所副所长房贤刚

带领三名警察张国立、钟玉民、陈加

明，无理闯进郑红丽家，强行将郑红

丽带到团结派出所，当家人到派出所

要人时，派出所不作任何解释，还叫

来政法委的宫富把家人骗到隔壁房

间说是解释情况，随后，就偷偷的将

郑红丽劫持到伊春的一个洗脑班非

法拘禁至今。  

郑红丽在金山屯区东山经营一

家大理石加工厂，她本着诚实守信、

保质保量、薄利多销的经营理念，在

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来厂订做大

理石的客户络绎不绝，一家人正在其

乐融融安分守法过日子的时候，郑红

丽却突然遭到房贤刚等人的绑架和

非法拘禁，给郑红丽及家人带来极大

痛苦和伤害。  

郑红丽于 1998 年 4 月开始修炼

法轮功，炼功前体弱多病，一生气

就抽搐。修炼法轮功后，病痊愈了，

身体也健康了，心地更加善良、对

婆婆更加孝顺、家庭更加和睦。 

郑红丽没有做违反法律的事，

更没有做触犯刑律的事，只是在家

利用闲余时间修炼法轮功，读《转

法轮》，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

要求做一个好人，行善事，何罪之

有？ ◇ 

参与迫害郑红丽的人员信息：  

房贤刚，金山屯区团结派出所副所

长。手机 13845864119 
张国立，金山屯区团结派出所警察。

手机 13846660272 
钟玉民，金山屯区团结派出所警察。

手机 13846644799 
陈加明，金山屯区团结派出所警察。

电话 0458-6837282 
宫富，金山屯区政法委干部，电话

0458-3732799  手机 13664582799
唐海军，金山屯区政法委书记兼副

区长，（此案指使者）电话

0458-3738629  手机 13845811527 

 

在伊春洗脑班做转化迫害的有 7 人（5 男 2 女），

他们是：原佳木斯劳教所的穆振娟（女）、宋某（女）、

绥化劳教所的陈建（男）、袁某（男）、莫某（男，

五常政法系统，50 多岁）、顾松海（男）。  

殷楚强是佳木斯 610 办公室主任，据知情者透

露，周边各地往洗脑班送人，都是殷楚强亲自送去。

伊春市 610 洗脑班及部分恶人名单：  

林晓明：市 610 副主任（洗脑班校长） 电话 3688610
（办） 手机 133045861381；霍明星：市 610 主任

张远景：13846618087 信址 黑龙江省伊春市民政局

黄小赛：信址 黑省伊春市法院民事厅 
王洪军：信址 黑省伊春市公安局经侦处 
刘英：手机 13846678388 信址 黑省伊春市人民政府

黄丽：手机 13945895553 信址 伊春市劳教所 
邵淑兰：手机 13089608696 
吴立春：3609889 13845820301（手机） （0458） 
6859703（小灵通）； 
袁某：13836485488 
地址：伊春市和平街 116 号或 120 号 邮编：153000
04583869610（办公电话） 

伊春 610 洗脑班恶人名单

7月份三名法轮功学员

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

2012 年 7 月，三名黑龙江省法

轮功被劫持到伊春洗脑班迫害。在

洗脑班里，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信

仰，不被邪恶的谎言欺骗，不被暴

力吓倒。 

■ 2012 年 7 月 27 日，黑龙江

省北安市通北林业局法轮功学员王

晓敏，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到伊春洗

脑班迫害。 王晓敏的丈夫、法轮功

学员李春林，于 2012 年 7 月 9 日上

午，被通北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延河

等不法人员在自家电脑店中绑架，

在伊春洗脑班遭受迫害。 

参与绑架王晓敏的人所属单位

是：伊春洗脑班、北安市公安局、

通北镇政府、通北公安分局、通北

城管大队，通北城管大队领头的恶

人叫张学文。  

■ 2012 年 7 月 5 日上午 10 点

左右，五营林业局五星街道社区的

法轮功学员李鹏远，女，现年 30 岁，

被五星社区、五星警务室以及五营

公安局绑架到伊春市洗脑班。◇ 

 

 

“610 办公室”简称“610”，是中共邪党为系统迫害

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机构，它是以中共

邪党于 1999 年 6 月 10 日设立这个机构的时间而命名的，

是指挥各级机构专门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实行“政治上

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为目的的，它是自中央

到地方庞大的、专职的、系统的、严密的、凌驾于一切政

府机构之上的恐怖特权组织，“610”的行事不亚于希特勒

的盖世太保，一如当初的“中央文革小组”。 

“610”权力极大，在迫害法轮功中，所有机构（包

括国家安全局）都要听从它，服从它。“610”在迫害法轮

功的具体指挥部署中很少行文，绝大多数是电话通知、开

会安排或亲临现场下达命令。 

名义上“610”是政府下属的一个办公室，可它并不

是隶行政府职能的机构，干的是非法限定人身自由、劫持

关押公民、指挥公安、安全局监听、监控、秘密绑架法轮

功学员，干涉法律公正、强制洗脑、实施暴力、非法入侵

民宅、策划恐怖行为、制造谎言、任意胡作非为、自立土

政策，执有生杀大权。它既不隶政，建树政绩，它又超越

宪法，取代法律，害民害国，是地地道道的非法组织。 


